
江 俊 賢 男52年9月12日 無
松山國小、

南港國中、

中國海專、

協和工商

1.建置社區WIFI無線空間。(消弭全里地下室電訊信死角…)

2.架構社區居住安全機制。(社區巡守隊、社區消防編制、環保志工隊…)

3.成立社區清寒獎學金。(鼓勵社區子弟上進)

4.建議設立老人食堂。

5.辦理年度里民聚餐聯誼郊遊。(促進里民情誼)

6.建議成立社區(寒暑假)婦幼教室。

7.設立失業輔導窗口。

8.輔導社區計程車組織安全車隊，確保社區住戶乘車安全及社區老人進出便利。

  (計程車招呼站之實際效益)

9.提升社區優質環境，改善里民生活品質。

交通部鐵路局台北機廠(技工)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廣慈安養院(技工)

巨東房屋台北營業處(副總)

南港國宅管委會第五屆委員(監委)

現任：臺灣拾景茶葉有限公司

      (負責人)

現任：上清有限公司(股東)

現任：仁福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臺北市

吳 肇 輝 男43年4月20日 中國國民黨 國軍新制常備士官班比敘高級中學

畢業。

˙持續爭取本社區內ATM自動提款機增設存款功能，方便里民存提。
˙定期修剪本社區擋土牆上方雜草樹木，持續推動美化社區。
˙持續爭取南港國宅A區人行道地磚更新。
˙全力推動福德街更名為信義路七段。
˙督促環保局清潔隊嚴格取締亂丟垃圾，加強本社區環境衛生管理。
˙持續爭取南港國宅(三)公車站牌設立公車進站資訊看板及照明設備。
˙爭取速建南港區福德街373巷94號之2上方截流溝，引導大水至下水道，防止本里遭受水患。
˙請中華電信改善南港國宅電信通訊品質，提升本里里民手機通訊功能。
˙爭取南港公園加強照明設備及增設公廁。
˙爭取南港國宅B區靠山坡之現有道路，擴寬至八米以上，增設停車格，供全體里民使用。
˙爭取公車於上班尖峰時間增加班次，方便里民搭乘。
˙持續向有關單位爭取植栽及花、樹並與新管委會合作推動社區環境綠美化。

臺北市南港區東明里11鄰長、成福

里35鄰長、仁福里5鄰長及南港國

宅管委會二、四、六、七屆候補委

員、委員及主任委員，臺北市南港

區桌球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國民

黨臺北市南港區委員會顧問及委員

，臺北市南港區仁福里11屆里長，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南港分處退休。

臺灣省

臺東縣

臺北市羅 康 華 男42年2月9日 無 高中畢業

一、財務公開：各項經費暨補助款使用情形，定期公開接受檢視，以杜絕弊端。
二、敬老扶弱：75歲以上長者及身心障礙、弱勢朋友，提供膳食服務，代收代付。
三、守望相助：成立巡守隊及防災搶救隊，以維護里內之安全。
四、提昇環保：社區每季舉辦跳蚤市場，衣服、學生制服回收義賣，將所得全部捐出，作為清寒學生
              助學金。
五、加強藝文：凝聚和諧共識、提昇生活品質、落實守望相助。
六、勇於任事：主動、積極、認真服務，不推、不拖，把仁福扛起來。

陸軍總部總司令秘書、上校指揮官

、聯勤總部運輸署組長、運輸兵學

校執行長、越南鞋廠專員、深圳電

子廠經理、福建同鄉會副祕書長、

大南客運組長、昆山臺商學校總務

處副主任、陸軍軍官學校專修學生

班第33期畢業、警備學校研究班第

9期。

第51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43號【忠孝幼兒園彩虹班】電話：2654-3767
                                               (仁福里1-4鄰)

第51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43號【忠孝幼兒園托育中心】電話：2654-3767
                                               (仁福里5-8鄰)

第52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443號【仁福區民活動中心(一)】電話：2654-2254
                                               (仁福里9-12鄰)

第52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443號【仁福區民活動中心(二)】電話：2654-2254
                                               (仁福里13-15鄰)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2

3

臺北市南港區仁福里第12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編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臺北市南港區仁福里第12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

自行負責。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

    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包括

    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2.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如國民身分證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

     ，請儘早於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

     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

     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

     ，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

      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三、選舉票顏色：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查獲候選人或相

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

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

               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

               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
    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
    章」或「按指印」，無效。

 

 
 

 
 

 
 

 

機關名稱 電話  傳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 28361425  (02) 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撥通後再按 4 


